
教育奉獻獎選拔及表揚要點第4點、第5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四、推薦及選拔方式： 

  (一) 初審： 

       １、 各機關學校及經許可設立之民間團體組織或基金會，於每年二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前，向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推薦。 

       ２、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受理推薦後，應組成初審評選工作小組辦理初審 

            作業，並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依下列表格所列接受推薦名額，報本部 

            辦理複審： 

級別 包括縣市(現行條文) 包括縣市(113年修正條文) 接受推薦名額 

一級 

（人口數在二百萬人以上或

學校數達五百五十所以上） 

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

高雄市、桃園市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 

五名或六名 

二級 

（人口數在一百萬人以上未

滿二百萬人或學校數在四百

所以上未滿五百五十所） 

臺南市、彰化縣、屏東縣 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 四名或五名 

三級 

（人口數在五十萬人以上未

滿一百萬人或學校數在二百

五十所以上未滿四百所） 

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花蓮縣 

宜蘭縣、新竹縣、苗栗

縣、南投縣、嘉義縣、臺

東縣、花蓮縣 

三名或四名 

四級 

（人口數在十萬人以上未滿

五十萬人或學校數在一百所

以上未滿二百五十所） 

宜蘭縣、新竹縣、臺東縣、

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基隆市、新竹市、嘉義

市、澎湖縣、金門縣 

二名或三名 

五級 

（人口數未滿十萬人或學校

數未滿一百所）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連江縣 一名或二名 

  



  (二) 複審：由本部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評審小組，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 

       前完成複審。本部得委託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理評選；必要時得進行面談或實 

       地訪視。 

五、教育奉獻獎之獲獎表揚人數，每年以不超過二十人為原則。 

    (113年修正條文增列以下辦理方式) 

前項獎勵及表揚，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獲教育奉獻獎者，於表揚大會中公開表揚，由本部頒贈教育奉獻獎 

      獎座、獎牌及獎狀。 

（二）獲教育奉獻獎者每人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伍萬元。 

（三）得獎事蹟編印專輯。 

（四）獲教育奉獻獎者，得由主管機關（單位）敦請參與教育經驗分享及 

      教學理念傳承相關活動。 


